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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干线

今日普法

中韩合作 共建高效安全快速物流

■ 本报记者 王 哲

本期说法

中国欧盟商会：
中国监管环境不力影响外企运营

■ 本报记者 张 莉

中美深化知识产权司法审判领域合作

农资打假查办案件1701起

“ 监 管 环 境 缺 乏 改 革 的 现 状 令 人 担

忧，严重影响外资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的

运营。”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大卫日前在《中

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12》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发布现场对记者表示。欧洲

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准入和监管限制使他

们错过了商机。12%的受调查企业认为中

国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少，而去

年有 9%的企业有这种认识。

不过，调查还显示，由于中国市场的

重要性，约有 63%的欧洲企业开始追加在

华投资。

建议政府加快监管改革

欧盟商会对 550 家欧洲企业进行的年

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监管

环境继续被视为歧视外国企业。”有 48%

的欧洲企业称，中国对他们进入某些市场

设置的监管壁垒令他们错过了一些商业

机会。

同时，调查结果显示，监管环境的发

展跟不上市场需求的发展依然是受访企

业主要关注的问题。此外，40%的受访企

业认为，目前，中国政府针对外资企业的

现行政策不如两年前的政策公平；中国政

府执法时的自由裁量权被视作是在华开

展业务的最大障碍；健全的法治社会以及

更加透明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被视为未来

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据悉 ，有 48% 的 企 业 表 示 因 中 国 市

场准入壁垒和监管障碍使他们错失了商

业机会，这其中 64%的公司认为，这些错

失 的 商 机 价 值 可 能 占 到 其 收 入 的 10%

至 50% 。报告指出，监管环境的改革将

是未来中国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解决

的问题。

罗兰贝格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文波表

示：“在华欧洲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来自

国内和国外的竞争。其中，中国本土企业

在品牌、市场营销与销售能力和产品质量

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在中国市

场保持其竞争力，欧洲企业需要更好地了

解当地客户和消费者的需求，并继续实行

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

不过，调查同时显示，中国市场对欧

洲企业而言越来越重要。34%的受访者

称，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占其全球收入的

比例超过 15%。

调 查 显 示，欧 洲 企 业 正 计 划 在 地 理

上扩大对中国的投资。西南城市重庆和

北方城市天津被视为外国投资的成长性

市场。

对于在中国发展业务的风险，65%的

企业认为风险来自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63%的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最大

风险，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65%的企

业表示悲观，而 62%的企业认为全球经济

放缓是最大风险。此外，欧洲企业还预

计，未来两年，其将在中国面临严酷的竞

争环境。

部分欧洲企业或退出中国

调查报告显示，鉴于中国的监管壁垒

以及他们对中国其他方面的担忧，很大比

例的欧洲企业正在考虑将投资转移出中

国，不过他们依然将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

战略市场。有 22%的受访者可能将其投

资从中国转移出去。这些受访者称，进入

中国市场的监管壁垒和劳动力成本上升

及经济增速放缓等是其计划将投资撤离

中国市场的原因。

对此，大卫指出，这一调查结果将给

中国当局敲响警钟。

“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也带来投资意

愿的下滑。”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

副主任白明认为，外资或外企有进有出是

很正常的事。国际资本不是一潭死水，是

流动的，利益是根本。部分外资改变投资

地，并不代表中国市场竞争力弱了。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张利宁则表示，从中国的情况看，

二三十年来推动资本流入中国的三大动

力，即劳动力成本差距、巨大的市场规模

和高投资回报率，若无实质性改变，资本

流入仍将是主流。日美存在着制造业复

苏的内在要求，由于技术进步，一些可以

转移回本土实行自动化生产的产业或工

艺链的部分高端环节，将会离开中国，以

降低成本或改善成本结构，这是遵循资本

运动规律的，实属正常。

值得一提的是，该调查显示，目前，中

国的民营企业被视为比国有企业更具威

胁性。调查显示，产品定价、市场营销和

品牌认知度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三大竞争

力。当被问及“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过去两

年中哪些方面的改善最为明显”时，欧盟

企业表示，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市场营销和

销售方面的进步最为明显。

调查中，有 48%的受访企业表示，来

自民营企业的竞争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

一项重大风险，只有 36%的受访企业表示

风险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这印证

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中，

市场的激烈竞争已使其更具效率和竞争

力，这将会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中国

企业未来参与国际竞争产生重要影响。

“今年春季以来，全国质检系统围绕

保障中央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有效实施，在

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了针对农资打假的

‘质检利剑行动’。截至 4 月底，全国各级

质 监 部 门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137543 人 次，

检查农资生产企业 11357 家，查办农资案

件 1701 起，查获假劣农资货值 6393.67 万

元，减少农业生产损失 6828.2 万元。”国家

质检总局办公厅副主任刘洪生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

此外，他还介绍了今年农资打假呈现

出的特点：

一是以加强暗访工作强化案件线索摸

排工作，集中打击化肥偷减养分等违法行

为。在今年的“质检利剑行动”农资打假战

役中，质检部门全面加强暗访工作，强化摸

排违法案件线索、调查取证，查清违法事

实。通过质检 12365 热线和行业协会、企

业等多途径广泛挖掘案件线索，组织开展

暗访进行核实排查。质检总局执法司经过

接受化肥和农药协会提供的违法线索，梳

理出 68 家涉嫌偷减化肥养分违法企业和

16 家质量违法农药生产企业，分别于 3 月 8

日和 4 月 11 日部署开展了化肥执法打假 9

省（区）集中行动和农药执法打假集中行

动，集中打击化肥有效含量不足、标识欺

诈和农药产品无标准、无证生产、有效含

量不足等违法行为。3 月 8 日的集中行动

对涉嫌违法生产的 68 家化肥生产企业进

行 了 执 法 检 查 ，共 查 获 不 合 格 化 肥

4819.13 吨，查获假劣化肥货值 1428 万元，

查封涉嫌不合格化肥产品 7158.13 吨、假

冒包装物近 7 万条，移送公安机关案件 10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7 名。4 月 11 日的集

中行动对 16 家农药生产企业开展了突击

检查，查获涉嫌假冒伪劣农药 7000 余公

斤，并端掉了一个违法生产农药多效唑的

黑窝点。这些行动严厉打击了一批假劣农

资制售企业和个人。

二 是 严 查 彻 办 大 案 要 案 ，加 大 打 击

力度。各级质检部门坚持打击假劣农资

制售行为与规范促进行业发展并重。针

对 2，4-滴农药的非法生产问题，质检总

局部署查处打击。针对中国氮肥工业协

会 反 映 的“ 尿 素”市 场 标 识 混 乱 问 题，质

检 总 局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积 极 研 究 论 证，并

对行业内标准备案活动进行规范。针对

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阿维菌素“油膏”问

题，质检总局部署有关地方查处打击，并

及 时 通 报 有 关 行 业 管 理 部 门 。 同 时，质

检部门加大建立健全打击假劣农资长效

工 作 机 制 力 度，通 过 加 强 与 行 业 协 会 等

有 关 部 门 的 协 调 配 合，加 强 系 统 上 下 联

动，努 力 形 成 农 资 打 假 工 作 合 力 。 截 至

目 前，质 检 总 局 组 织 协 调 跨 省 协 查 案 件

线索 58 个，各省级质监局协查通报农资

案件线索 58 个。形成了打击制售假劣农

资产品的高压态势。

三是坚持下移监管重心，深入开展农

资打假下乡活动。广泛组织开展“进千村，

入千户，抽千样”农资打假“三下乡”活动。

今 年 3 月 份 以 来 ，各 级 质 检 部 门 共 组 建

2921 支“农资执法打假队”、975 支“农资专

家技术服务队”，深入乡村 21888 个，农户

80480 家，受理农民投诉举报 2283 起，抽查

农资样品 17222 批次。

质检部门下一步将针对在前期行动中

反映出的部分化肥产品有效含量不足与标

识混乱等问题，进一步深入开展“质检利

剑”农资打假行动。不断推进农资区域性

质量问题整治，继续广泛开展农资打假下

乡活动，更加有效地服务“三农”工作，服

务广大农民群众。 （王 哲）

本报讯 近日，中韩物流合作第六

次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双方签署《中

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与大韩民国

国土海洋部交通运输及物流领域合作

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以

扩大 2005 年签署的部门间《物流领域

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合作范围。签字仪

式上，双方领导人表示，将进一步拓展

两国交通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为

建立更为高效、安全和快速的交通运

输物流体系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为东北亚地区运输及物流业发展做出

努力。

中国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高宏峰表

示，今年是中韩两国建交 20 周年，20 年

来，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

得到全面发展，双边贸易额和集装箱运

量均增长 30 倍以上。在双方领导人的

关心和共同努力下，两国在交通运输和

物流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

双方在《中韩陆海联运汽车货物运输协

定》及其《议定书》框架下实施的陆海联

运运输方式，具有可实现门到门运输、

减少货损、降低物流成本等优势，极大

提高了中韩两国间贸易运输效率和质

量，增强了产品竞争力，有力推动了两

国运输物流网络建设，为实现本地区无

缝物流运输体系起到了先导性的示范

作用。

韩 国 国 土 海 洋 部 次 官 朱 成 皓 表

示，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

年 8 月，中韩领导人就促进双边贸易

达成了新的共识，希望通过提高物流

合作水平，降低商品运输成本。中韩

物流合作会议机制是落实两国领导人

上述共识的有力举措。 （刘 和）

2012 年中美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研讨

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尽管中美在知识产

权领域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我们有

最重要的共同点，都希望看到有效的知识

产权保护实施体系，对公正的体系所能发

挥的作用有共同理解，都致力于通过法律

来促进创新。”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致

辞中表示。

出席会议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

代表崇泉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知识产权保护

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均面临着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的共同挑战。虽然中美两国分

属不同法系，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程序

规则和习惯做法，但这无碍双方在知识产

权立法和司法等领域开展合作。尤其随

着信息、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双

方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等方面也有着广

阔的合作空间，相信中美双方通过多种形

式的合作，能够不断分享交流经验，共同

推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和谐平稳发展。

崇泉表示，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对外

交流与合作方面的态度始终是积极开放

的。在中美知识产权问题上，中方一贯主

张坚持对话与合作，在平等、尊重、理性、

开放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实践证明，

这种合作理念与模式可以使双方受益，也

更加有利于双边关系的健康、长远、可持

续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说：“美

国是全球最大的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国，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知识产权战略

实施和产出国家。去年，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所受理的来自全

球的发明专利申请以及所承担的审查任

务分别占全球的一半，这体现出中美合作

的必要性。”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表

示，知识产权是创新成果的法律体现，是

保护创新者权益的最有力工具。保护知

识产权，对于推动科技进步和文化创新，

促进经济文化繁荣和社会发展，都具有

重要意义。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

进创新活力竞相迸发，规范创新资源合

理流动，创建更富竞争力的创新环境，已

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普遍

共识。

沈德咏说：“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知识

产权保护，在知识产权事业领域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用了短短 20 年的时间即建立起了适应国

情、符合国际条约标准、体系比较完整的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与此同时，

中国各级法院通过依法审理知识产权案

件、制定知识产权司法解释、发布知识产

权典型案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合

作，不断完善司法保护工作机制，加大司

法保护力度，提高司法保护水平，赢得了

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国际社会的尊重。”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

冀平说：“知识产权问题一直是中美经贸关

系中的重要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发达国

家的美国与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鼓

励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拥有共同利

益。加强中美知识产权法律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认

识与理解，共同探索解决知识产权分歧的

途径，对于推动中美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健

康顺利发展，对于促进中美两国建设相互

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悉，此次研讨会将持续三天，分别

就“知识产权审判”、“专利诉讼中的案件

管理”、“专利判决的实施”、“驰名商标保

护的新进展”、“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

护”等 19 个专题进行讨论。北京市知识产

权审判系统、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还将

先后组成合议庭举行两场“ 模拟法庭审

判”。中美两国从事知识产权法制研究和

司法实务的 100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

次研讨会。

记者管窥

插图设计/高阳文

本报讯 近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称，欧盟正在调查中国接受补贴的电信设

备企业，并将对这些企业进行指控。

《金融时报》称，欧盟 5 月 24 日召开了

一个闭门会议，欧盟官员在会议上告知 27

个成员国的代表称，他们相信欧委会已经

掌握“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上述企业获

益于政府补贴、并曾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

欧盟境内销售产品。 （商 武）

欧盟指控中国
补贴电信设备企业

中 韩
加强物流领域合作


